
 

揭阳市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扶持办法 
 

为促进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培育新兴现代服务业，形

成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享受本扶持办法的企业范围。工商注册地、税务征

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我市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

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或经认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或机构（房

地产企业除外），包括基础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

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 

第二条 强化要素支撑 

（一）加强土地供应保障。优先保障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省

和市重点服务业项目建设用地。对经批准的现代服务业项目用

地，可实施灵活用地年限或以租赁方式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

可按规定分期付款缴纳土地出让金；对经批准的生产性物流项

目、服务业总部经济项目用地按规定公开出让并设定底价。 

（二）加强金融支持。 

1.对于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企业按照《揭阳市人民政府

扶持企业上市的若干政策措施》和《揭阳市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

扶持办法》要求给予资金扶持。 

2.加大对重点服务业项目给予融资支持，拓宽现代服务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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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资渠道。对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的现代服务业企业，

单笔贷款给予不超过 50%的贴息资助，同一企业年度内贴息资助

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企业的评估费用、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

款担保费用等各类费用将落实省、市相关补贴政策给予补助。 

第三条 加强财政扶持力度 

  （一）总部企业奖。满足《揭阳市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扶持办

法》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按该政策给予奖励。 

（二）经营贡献奖。 

1.鼓励招引服务业项目。对于在我市新设的非总部型企业，

在第一个完整的经营年度末，按照该年度企业在我市的纳税总额

分档次给予一次性落户经营贡献的奖励。纳税总额达到 500 万元

的，奖励 60 万元；纳税总额达到 800 万元的，奖励 90 万元；纳

税总额达到 1000 万元的，奖励 120 万元。 

2.专业服务。对于在我市新落户注册或经认定的会计、律师、

公证、评估、税务、建筑测量、检验检测、设计、咨询、监理等

采用合伙人制的专业服务企业，无违规执业不良记录且个人当年

度对地方财政贡献 2 万元（含）以上的，对其合伙人给予个人对

地方财政贡献 50%的奖励。其它符合条件的人才，按照《揭阳市

集聚人才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相关条款予以奖励。 

  （三）服务平台。 

  1.对于上年度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上或交易额在 100亿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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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根据其引进的在揭阳市注册的非总部会

员企业对我市财政贡献的 10%对交易平台予以奖励。 

   2.对提供政策咨询、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发

挥明显的其行业管理作用的服务业行业协会, 经评定给予每年补

助经费 5 万元。 

   3.支持现代服务业培训项目或专业培训机构建立现代服务业

急需的人才培训和实验基地，经评定给予每年不超过 5 万元的补

助。 

（四）特别贡献奖。对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或功能的企业和项

目的有关奖励，可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第四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我

市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市配套或承担资金的政策

规定），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办法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

从其规定。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市政府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市发展

改革局负责。 

联系人：黄劲瀚，电话：1362273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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